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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6 年度「快閃小農夫」食農特色學校推廣活動實施計畫 

壹、緣起 

    新北市幅員廣闊，區域內地形多元、生態豐富，產業發展亦相當多樣化，促使學校深耕

於食農教育之實施與發展，不但回應了社會大眾對食安議題及環境議題的關心，也形塑學校

空間美學營造特色。為使本市校園食農教育實施成果能更為市民所了解，協助學校持續推動

校本食農課程教學，並行銷本市年度食農教育成果活動訊息，特邀請九大分區共 10 所學校參

與推廣活動，以擴大本市學校食農教育推廣之效益。 

 

貳、依據 

    新北市 106 年度「新北田園趣‧良食好 farm 心」食農教育推廣實施計畫。 

 

叁、目的 

  一、鼓勵學校師生展現校園食農教育成果，行銷學校食農教育特色作為。 

  二、結合學校周邊社區或觀光資源，擴大本市校園食農教育推廣之效益。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林口區興福國民小學(新莊分區)。 

  三、協辦單位：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板橋分區)、新北市三峽區插角國民小學(三鶯分區)、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雙和分區)、新北市萬里區萬里國民小學(七星分區)、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國民小學(文山分區)、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瑞芳分區)、 

新北市三芝區橫山國民小學(淡水分區)、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三重分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國民小學(新莊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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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對象 

    新北市各級學校師生、家長及市民親子。 

陸、實施內容 

  一、準備活動： 

    (一)期程：自即日起至 106 年 9 月底止。 

    (二)辦理內容： 

      1.作物種植活動：學校得選定欲販賣之作物種類並進行種植，過程中應實施強調在地 

        當季種植及生態保育觀念之教育活動。 

      2.農產手工加工品製作活動：學校得由校內人員或聘請職人專家到校指導師生製作校 

        本特色食農加工品，以增添叫賣活動實施內容。 

      3.學生叫賣訓練活動：學校得辦理訓練學生進行產品叫賣及推銷之知能，促使學生實 

        際體會農漁民投入「地產地銷」活動之辛勞。 

  二、擇定叫賣活動地點：由學校自行擇定並接洽食農產品叫賣地點，如學校門口、學校周 

      邊社區各類活動中心或市集場地、車站或捷運站、本市國民運動中心等，以能達到宣 

      傳年度「食境好物大會師」活動訊息為優先考量。 

  三、實施叫賣暨宣傳活動： 

    (一)期程：106 年 9 月至 11 月。 

    (二)實施方式：由各校依規劃之地點、場次數、活動方式實施之，每場次除販賣學校農 

        產品或加工產品外，應傳發年度「食境好物大會師」活動之訊息或宣傳單，以協助 

        提高該活動之市民參與度。 

  四、販賣所得之運用：應採「公開、透明」原則處理，投入公益性質活動為主。 

  五、各校進行叫賣活動規劃： 

序

號 
學校名稱 活動主題 販賣食農好物 預定實施時間 叫賣活動地點 

1 
林口區 

興福國小 
幸福小農 

香草食品、 

香草茶包 

10 月實習、11-

12 月雙週假日 

林口台地農夫

市集 

2 
板橋區 

溪洲國小 

食在健康紅麴

米糕 

健康紅麴米糕 
10/21(六) 

樹林火車站市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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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學校名稱 活動主題 販賣食農好物 預定實施時間 叫賣活動地點 

3 
三峽區 

插角國小 

小螢火蟲 

柑仔店 

三峽藍染手工製

品、古早生活用

具再現”天然木

掛勾”、在地食

農教育野菜點心 

9/23（六） 三峽老街 

4 
市立 

福和國中 

福和都市小農

市集 
有機蔬食 10/20(五) 永和區公所 

5 
萬里區 

萬里國小 

農韻萬里 

蚓領風騷 

蚓菜共生蔬菜製

作的餅乾 
9/23(六) 萬里市集 

6 
深坑區 

深坑國小 

深坑老街 

實在好料理 
有機蔬食 11/4(六) 深坑老街 

7 
瑞芳區 

鼻頭國小 

鼻頭小創客

young maker  

DIY 石花凍剉冰

歡喜等你來! 

石花凍 

106 年 9 月 23 日 

(結合社區媽祖繞

境活動辦理) 

鼻頭漁港軟絲

公園 

8 
三芝區 

橫山國小 
小農市集 

筊白筍食品、米

漢堡、手工紙 

結合筊白筍季 

(10 月) 
三芝區公所 

9 
三重區 

重陽國小 

重陽有機好物

市集 
蚓菜共生蔬菜 

10/28 

(結合三蘆天籟之 

音 2017 音樂祭) 

三重小巨蛋 

廣場 

10 
新莊區 

新泰國小 

新泰假日小農

夫市集 

醃製蘿蔔、 

香草手工皂、 

餅乾、爆米香 

10/28 重陽節 
新莊國民運動

中心 

 

  六、本案經費編列應注意事項： 

    (一)本案補助款項為經常門預算，不得購置需列入財產登記之資本門設備。 

    (二)鐘點費支給標準：授課對象為學生，且於上課時間授課時，國小每節課 260 元，國

中每節課 360 元，若於課後時間授課時，國小每節課 400 元，國中每節課 450 元。 

    (三)雜支：「不含雜支」之總經費 5%為上限支用。 

    (四)加班費：以總經費 10%為上限，以每小時 200 元計。 



4 
 

    (五)其他注意事項： 

      1.其他包括教學材料費等可依實際需要增列。 

      2.請儘量明列單位、數量、單價，避免使用「一式」。 

七、成果彙整:請回傳 2張 A4 大小活動成果(含照片、活動說明、學生省思)與 3-6 張成果

照片的 JPG 檔。 

 

八、本計畫承辦及協辦學校應配合本局積極辦理活動新聞行銷事宜，並於活動結束後 1週 

      內至教育部臺灣綠色學校伙伴網路網站(http://www.greenshool.moe.edu.tw/)填報 

      辦理成果，分享本市環境教育辦理經驗。 

 

柒、公差假 

    本局同意承辦及協辦學校人員於執行計畫活動時得依實際實施時間核予公假登記，課務

排代，若於假日辦理，得於活動結束後 6個月內核實實施補休。 

 

捌、經費 

    由本局環境教育推廣經費項下支應。 

 

玖、獎勵 

  一、承辦學校：校長及學校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獎勵辦法辦理敘獎，並依據「新北市政府所

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四項第(二)款執行專案計畫績效

優良，主要策劃執行人員記功 1次，餘協辦(含督辦)人員 5人依功績程度嘉獎 1至 2        

次。 

二、協辦學校：校長及學校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獎勵辦法辦理敘獎，並依據「新北市政府所屬

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四項第(二)款執行專案計畫績效優

http://www.greenshool.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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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主要策劃執行人員記嘉獎 2次，餘協辦(含督辦)人員 5人依功績程度嘉獎 1次。 

 

壹拾、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6 
 

新北市 106 年度「快閃小農夫」食農特色學校展示活動實施計畫 

經費總表 

單位：新臺幣元 

序號 學校名稱 金額 

1 林口區興福國小 38,000 

2 板橋區溪洲國小 18,000 

3 三峽區插角國小 18,000 

4 市立福和國中 18,000 

5 萬里區萬里國小 18,000 

6 深坑區深坑國小 18,000 

7 瑞芳區鼻頭國小 18,000 

8 三芝區橫山國小 18,000 

9 三重區重陽國小 18,000 

10 新莊區新泰國小 18,000 

總計新臺幣貳拾萬元整 200,000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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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6 年度「快閃小農夫」食農特色學校展示活動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承辦單位) 

(表格項目請依實際狀況自行增刪，備註欄請務必詳列計算方式)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 
外聘 

講師鐘點費 
時  1,600   

2 
內聘 

講師鐘點費 
時  800   

3 資料印製費 式     

4 材料費 式     

5 印刷費 條    
印製活動布條 3 條，供各

校辦理活動時輪流使用 

5 誤餐費 人*次  80  逾用餐時間方可核實支應 

6 交通費 輛     

7 場地費 式    補助活動場地租用費用 

8 加班費 小時  200  不得超過總經費 10% 

9 雜支 式    不逾 5% 

總計新臺幣叁萬捌仟元整 38,000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會計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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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6 年度「快閃小農夫」食農特色學校展示活動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協辦單位) 

(表格項目請依實際狀況自行增刪，備註欄請務必詳列計算方式)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 
外聘 

講師鐘點費 
時  1,600   

2 
內聘 

講師鐘點費 
時  800   

3 資料印製費 式     

4 材料費 式     

5 誤餐費 人*次  80  逾用餐時間方可核實支應 

6 交通費 輛     

7 場地費 式    補助活動場地租用費用 

8 加班費 小時  200  不得超過總經費 10% 

9 雜支 式    不逾 5% 

總計新臺幣壹萬捌仟元整 18,000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會計             校長 


